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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组织开展“绿盾2019”国家级自然保护地
遥感监测问题核查处理工作的通知
各市人民政府、省有关单位：
6月20日，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、中科院、林草局、中国海警局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联合开展“绿盾2019”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的通知，将强化监督工作范围由自然保护区扩展至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。为深入推进该项工作，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了长江经济带11省（市）除自然保护区外的其他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遥感监测报告。报告中对我省1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地（包括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地质公园、风景名胜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）人类活动现状进行了遥感监测，发现人类活动点位34644个。现将监测报告（见附件1）转发至你单位，请立即组织开展实地核查工作，并将核查结果于8月底前上报省生态环境厅。
按照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“绿盾2019”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的通知》（环生态函〔2019〕84号）要求，9月国家六部门将联合开展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实地核查。我省的实地核查范围为，全省各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长江干流、巢湖五公里范围内的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（不含五公里范围内自然保护地面积占保护地总面积30％以下的其他自然保护地，名录见附件2）。核查重点为采矿（石）、采砂、设立码头、开办工矿企业、挤占河（湖）岸、侵占湿地以及核心区内旅游开发和水电开发等八类焦点问题，
请各市特别是长江干流、巢湖五公里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所在政府高度重视，分解落实核查任务以及完成时间节点，明确部门责任分工，认真组织开展遥感监测问题实地核查、规范完成核查数据填报（附件3、附件4），建立健全各类人类活动点位总台帐、焦点问题台帐。对涉及违法违规的问题，能立行立改的，要及时整改，并填报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销号单（附件5）；一时难以整改的，要督促按照“一区一策”的要求，制定问题整改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，积极推进整改工作。对涉及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罚，严肃责任追究，并填报问责情况一览表（附件6）。
请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核查处理工作，各市生态环境局汇总审核遥感监测核查处理情况，形成工作报告，连同核查数据、违法违规问题整改方案按时报送省生态环境厅。
    联系人：自然生态处  孙盛   吴德华
    电  话：0551—62379588，0551-62376696
    邮  箱：hbtzrc@126.com
    附件：1. 2018年安徽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现状遥感监测报告
          2.长江干流和巢湖五公里范围内自然保护地名录
          3.自然保护地问题核查处理情况表
          4.自然保护地点位核查、问题排查及整改情况一览表
5.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销号单
6.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追责问责情况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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